测绘标准体系框架
国家测绘局

前  言
    《测绘标准体系框架》是按照《测绘标准化工作“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为指导和统筹测绘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进一步提高测绘标准的系统性、协调性和适用性而制定的。它是研究建立测绘标准体系的基础和过渡。

《测绘标准体系框架》从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发展需求出发，以数字化测绘技术体系下标准的构成为主体，兼顾传统测绘技术对标准的现实需要，从信息流、测绘工程物理流程等多个视角对测绘标准的组成进行描述和构建。本标准体系框架共列入“定义与描述”、“获取与处理”、“检验与测试”、“成果与服务”、“管理”等5大类32小类标准，每一个小类中包含若干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总计由约400余项标准构成。5大类标准之间相互关联，各大类中的小类之间以及小类中的标准之间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标准体系框架中所提出的标准分类、范围及预计数量，都是相对和发展的。另外，测绘标准的“相关标准”类，由与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相关的其他基础性、通用性标准及专业技术标准构成。

我们将在本标准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测绘标准化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尽快研究建立结构化、系统化的测绘标准体系。而且随着测绘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测绘标准体系的构成、标准的数量等也将随之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
今后，对测绘标准提案的受理、标准计划的制定、标准的审查等，将依据本体系框架及《测绘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测绘标准类简要说明
	标准类
	范  围
	基本内容
	预计
标准数
	已有

标准数

	定义与描述类
	为使标准化涉及的各方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达到对基础地理信息相对一致的理解，以基础地理信息的定义和描述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58
	35

	参考系
	规定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及时空参考系统的定义、参数及其构成与实现。
	1、国家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和深度基准；

2、地方坐标系统；
3、时间参考系；

4、国家地理格网；

5、基于地理标识符的参考系统等。
	5
	3

	分幅与编号
	规定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分幅与编号。
	国家基本比例尺（1:500～1:1000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
	1

	分类与代码
	规定基础地理信息要素等地理信息分类、编码、代码结构与构成、代码表等。
	1、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2、三维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3、影像要素分类与代码；

4、专题地图信息分类与代码等。
	4
	2

	数据字典
	规定国家基本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影像、数据集、数据库等内容、结构、形态、表达等的定义与描述。
	1、国家基本比例尺（1:500～1:1000000）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2、国家基本比例尺三维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3、航天影像和航空影像（由光学、雷达、激光等传感器获取）数据字典；

4、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字典等。
	13
	4

	地图图式
	规定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电子地图等地图表示的各种地物、地貌要素符号和注记的颜色、规格以及使用的原则、要求、以及地图整饰等相关技术要求。
	1、国家基本比例尺（1:500～1:1000000）地形图图式；

2、公众版地形图图式；

3、电子地图图式；

4、三维地图图式；

5、普通地图图式；

6、地籍图图式；

7、房产图图式；

8、海图图式等。 
	16
	9

	术语
	定义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基本术语和测绘各专业术语。
	1、 测绘基本术语；

2、 大地测量术语；

3、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4、 地图学术语；

5、 海洋测量术语；

6、 工程测量术语；

7、 房产测量术语等。
	7
	4

	地名译音
	规定测绘成果所使用的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外国地名汉字译音规则。
	蒙古语地名译音规则、维吾尔语地名译音规则、藏语（拉萨语）地名译音规则、哈萨克语地名译音规则、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规则、藏语（德格话）地名汉字译音规则、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凉山彝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德宏傣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柯尔克孜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藏语（安多语）地名译音规则、西双版纳傣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等。
	12
	12

	

	获取与处理类
	为规范获取与处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技术参数。以测绘成果和产品的获取与处理的各种技术、方法、过程、行为等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226
	162

	大地测量
	规定在建立和维持各等级国家或区域大地控制网、高程控制网、重力控制网、距离测量、各等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等所采用的各种测量方法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水准测量；

2、三角测量、导线测量；

3、全球卫星定位测量；

4、重力测量；

5、距离测量；

6、区域大地水准面精化；

7、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建设等。
	20
	19

	航空航天摄影
	规定各种传感器获取各级比例尺航空影像和航天遥感数据时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光学像机航空摄影；

2、 数字像机航空摄影；

3、 激光、雷达等航空遥感数据获取；

4、 航天遥感数据获取等。
	10
	5

	摄影测量
	规定采用摄影测量方式获取、处理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各种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测绘成果（产品）等，以及进行房产、地籍、工程等测绘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常规航空摄影内外业测量；

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3、 近景摄影测量；
4、 影像地图制作等。
	15
	10

	遥感测绘
	规定以各种航天、航空遥感传感器获取的各种分辨率遥感影像和遥感数据为数据源，获取、处理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及测绘成果（产品）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航天遥感测绘；

2、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激光、雷达等航空遥感测绘

3、遥感影像数据、地图加工处理等。
	10
	3

	地图制图与印刷
	规定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公众版地形图、电子地图、普通地图等地图的编绘、制作和印刷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1：25000～1：1000000）比例尺地形图编绘规范；

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公众版地形图加工；

3、电子地图制作；

4、政区图、挂图等普通地图制作；

5、地图印刷等。
	20
	15

	数据库建设
	规定国家级、省级和城市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整个过程各阶段的内容与技术要求。
	1、基础地理信息国家、省级数据库建设；

2、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

3、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更新；

4、数据库设计、运行维护、管理等。
	10
	6

	海洋测绘
	规定海洋大地测量、重力测量、海底地形测量等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海洋大地测量、重力测量；

2、 海底地形测量、海图测绘；

3、 海岸带测绘等。
	10
	5


	地籍测绘
	规定测绘各级比例尺地籍图、宗地图、房产图和面积测量等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地籍测量；

2、 房产测量等。
	2
	2

	界线测绘
	规定国界、省界等行政界线测量，以及国界线、省界线等标准画法样图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界线测量；

2、 界线标准画法等。
	4
	2

	工程测量
	规定城市建设、水利、能源、交通、通信、资源开发等领域不同阶段的工程测量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控制测量；

2、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3、 施工放样；

4、 变形监测等。
	100
	80

	其他
	规定以上各标准类以外的其他测绘内容、方法和测绘仪器设备等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 其他测绘内容与方法；

2、 测绘仪器、设备和设施；

3、 软硬件与环境等。
	25
	15

	

	检验与测试类
	为检测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与产品质量，以检测对象、质量要求、检测方法及其技术要求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42
	16

	质量元素
	定义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成果、数据质量的基本元素及其描述的基本要求。
	质量元素、子元素的定义和描述方法，以及质量的量度、数据质量的评价过程和数据质量信息报告内容等的基本要求。
	1
	1

	成果与产品检验
	规定各种形式、各种类别的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产品）质量检查、验收、质量评定的内容、方法与技术要求等。
	1、测绘成果检查和验收；

2、测绘成果检查和验收技术规程；

3、监督检查等。
	10
	5

	一致性测试
	规定测绘标准一致性测试。
	针对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标准中各种要求（特别是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条款），规定数据、方法、软件产品或服务的标准一致性测试的框架、概念、准则和方法。
	1
	0

	仪器检验
	规定各种测绘仪器的检验的要求等。
	1、 测绘仪器与工具检验；

2、 测绘设施检验；

3、 检验装置等。
	20
	8

	软硬件与环境测试
	规定用于测绘内业与外业工作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获取、生产、处理加工、存储维护和服务等的软硬件与环境测试的方法、内容和技术要求等。
	1、 软硬件测试；

2、 环境、设施测试等。
	10
	2

	

	成果与服务类
	为保证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与产品满足用户需要，以一种或一组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与产品和服务应达到的技术要求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49
	21

	数据成果与产品
	规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与产品、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成果加工后形成的数据成果与产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以及影像数据成果的内容、技术要求、技术指标等。
	1、大地测量、控制测量数据成果与产品；

2、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及其数字产品；

3、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和产品加工与处理得到的各种数据集及其数字产品；

4、各种比例尺、各种传感器获取的航空影像和航天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及其数字产品；

5、基础地理信息国家、省级数据库；

6、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等。
	20
	8

	地图成果与产品
	规定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电子地图等地图成果与产品应达到的技术要求、技术指标等。
	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

2、公众版地形图；

3、电子地图；
4、地籍图、房产图；

5、航海图、海底地形图；

6、政区图、挂图等普通地图等。
	15
	7

	元数据
	规定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集、数据库和数据产品的元数据的内容、标示、结构和格式等。
	1、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元数据；

2、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产品元数据；

3、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元数据；

4、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元数据等。
	4

	2

	数据交换
	规定基础地理信息进行与平台无关和基于特定平台的数据交换的方式、方法和格式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1、 数据交换格式；

2、 数据接口技术等。
	5
	3

	分发服务
	规定基于网络等方式，采用目录、元数据等各种分发服务方式进行的各种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分发服务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1、 目录服务；

2、 元数据服务；

3、 数据提供等。
	5
	1

	

	管理类
	为保障测绘工作的顺利实施，以测绘和基础地理信息项目管理、成果管理、归档管理、认证管理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28
	11

	项目管理
	规定在进行测绘技术设计、技术总结以及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产品）生产、处理、存储与备份等过程中的技术管理要求与措施。
	1、测绘技术设计、技术总结编写；

2、测绘成果质量控制、监理；

3、测绘人员人身安全、设备安全；
4、测绘生产、处理、存储与备份技术管理等。
	10
	7

	成果管理
	规定在测绘成果管理的技术要求与措施。
	1、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管理、备份、运行维护；

2、测绘成果安全、保密；

3、测绘成果编目、保管、存储；

4、测绘成果汇交等。
	10
	2

	归档管理
	规定测绘生产和基础地理信息成果（产品）生产、处理、服务、存储与备份等过程中的技术文档的整理、归档、上交等应满足的要求与措施。
	1、 文档管理；

2、 文档归档等。
	3
	1

	认证管理
	规定认定、认证的基本条件、方法、过程，认证者的条件，认证测试内容，认证结果等。
	1、质量体系认定；

2、从业人员资格认证；
3、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认定等。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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